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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镇安、陈灿棠资源行政管理:土地行政管理(土地)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行政裁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9）最高法行申1051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镇安，男，1974年11月7日出生，汉族。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灿棠，男，1983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省江门市××海区人民政府礼乐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邓群标。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省江门市公安局江海分局。

法定代表人梁中杰。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省江门市××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法定代表人王作青。

再审申请人陈镇安、陈灿棠因诉被申请人广东省江门市××海区人民政府礼乐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礼乐街道办）、江门市公安局江海分局

（以下简称江海公安分局）、江门市××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以下简称江海住建水务局）土地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12月27日作出的（2018）粤行终151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9年9月9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案件现已审

查终结。

2015年6月12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广东省国土资源厅作出粤国土资（建）字（2015）963号《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江门市××海

区（高新区）2013年度第三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实施方案的批复》，同意将江海区礼乐街道办事处向荣、新创、英北股份合作

经济联合社，江海区礼乐街道办事处股份合作经济联合总社属下的集体农用地30.0652公顷（耕地19.635公顷、养殖水面10.2024公顷、其他农用地

0.2278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同时使用上述有关村集体建设用地0.4297公顷，合计30.4949公顷集体土地一并办理征收为国有土地手续。2015年7月

3日，江门市人民政府发布江征公告字（2015）107号《征收土地公告》，公告载明征地用途、范围、补偿标准、公告期限、救济途径等内容。同

日，江门市国土资源局亦发布江国土公告字（2015）107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后因征地补偿安置方案部分内容需要调整，2016年4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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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发布调整后的江国土公告字（2016）77号《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两公告在江门市国土资源局网站公告和××村宣传栏

进行公示。两公告均明确，礼乐街道办是本次征地的实施单位。

2015年12月8日，在江门市××海区国土规划和环境保护局的见证下，礼乐街道办与江门市××海区礼乐街道办事处新创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

（以下简称新创经联社）签订（2015）礼征收字第008号《江门市农副产品冷链（配送）中心项目征收补偿协议书（新创）》，征地补偿款也已经

划入新创村委会账户。陈镇安、陈灿棠系新创村村民。

2016年5月24日，江门市××海区国土资源和环境保护局发布高新国环函（2016）82号《关于确定江门市农副产品冷链配送中心项目填土界线

的复函》，确定涉案土地的填土界线。礼乐街道办对江门市农副产品（冷链）配送中心项目（新创地块）填土工程施工进行招标，广东至力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中标。2017年6月15日，礼乐街道办发布填土公告，告知新创三组村民新创三组老滘围、盲眼围、万生围、荣盛围、刘罗围等地块已完

成征地工作，请被征地农户在2017年6月20日前完成地块红线内地上附着物搬迁、清理工作，施工方将于2017年6月21日对已被征收的土地开展填土

工程。2017年6月下旬，礼乐街道办等相关部门对新创村被征收土地进行填土。2018年1月22日，陈镇安、陈灿棠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确认礼乐

街道办、江海公安分局、江海住建水务局强占陈镇安、陈灿棠承包地进行填土的行政行为违法。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7行初6号行政裁定认为，礼乐街道办按照《征收土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要求，与涉案集体

土地所有权人新创经联社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征地补偿款全额划入新创村委会后，涉案集体土地的征收工作已经完成，土地性质已由农村集体土地

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所有权人不再是集体经济组织。礼乐街道办对国有建设用地实施的填土行为，与陈镇安、陈灿棠不产生任何利害关系。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三款和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定驳回陈镇安、陈灿棠

的起诉。陈镇安、陈灿棠不服，提起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行终1516号行政裁定认为，礼乐街道办与新创经联社签订征地补偿协议，并将征地补偿款全额划入新创村委会

的账户，土地征收工作已经完成，涉案土地性质已经由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陈镇安、陈灿棠对涉案土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后的填土行

为不具有利害关系，其提起本案诉讼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裁定。

陈镇安、陈灿棠申请再审称：1.陈镇安、陈灿棠一直就征地标准过低问题进行反映，不同意交出土地。2.在被征收人不同意交地、相关部门未

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情况下，强行占地并填土行为违法。3.陈镇安、陈灿棠与涉案强制填土占用土地行为具有利害关

系，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撤销一、二审裁定，依法再审本案。

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同时，第二十七条还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

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根据前述规定，2015年5月1日之后发生的行政行为，当然只能适用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所谓“知道”，应当是指有充分证据证明，起诉人知道作出

被诉行政行为的时间；所谓“应当知道”是指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根据相关证据，推定起诉人知道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

时间。本案中，尽管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礼乐街道办于2017年6月下旬作出强制填土的行政行为时通知陈镇安、陈灿棠到场，或者礼乐街道办实施

强制填土行为时陈镇安、陈灿棠就在现场，无法用证据直接证明礼乐街道办作出被诉强制填土行为当日，陈镇安、陈灿棠即“知道”被诉行政行

为。但是，综合分析以下事实（1）陈镇安、陈灿棠系被征收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生活在被强制填土的承包地区域，（2）陈镇安、陈灿棠十分

关心自己的承包地，（3）礼乐街道办于2017年6月15日已经发布通知，告知全体村民，将于2017年6月21日对已被征收的土地开展填土工程，（4）

礼乐街道办实施强制填土行为系大规模公开行动，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完全可以推定陈镇安、陈灿棠在其承包地被强制填土之日即已知道被

诉行政行为。陈镇安、陈灿棠于2018年1月22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超过法律规定的6个月起诉期限。一、二审裁定驳回陈镇安、陈灿棠的起诉，处

理结果并无不当。陈镇安、陈灿棠主张，被征收人不同意交地，相关部门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强行占地并填土行为违法。但是，本案一、二审裁

定系驳回陈镇安、陈灿棠的起诉，被征收人不同意交地、相关部门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问题，属于被诉强制填土行为是否合法的实体审查问题，

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以此为由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应当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有权提起诉讼。判断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与行政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应当看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造成实质上的影响。土地征收案

件中，只有在作出征收决定或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后，被征收人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未对补偿决定或补偿协议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对补偿决定或补偿协

议的起诉期限届满之日，或者被征收人不服补偿决定或补偿协议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终审判决生效之日，被征收人丧失对已经获得补偿的被征收土

地、青苗、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之后被征收人对行政机关就土地、青苗、房屋等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与被诉行政

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本案中，陈镇安、陈灿棠是诉强制填土、平整土地的行政行为违法，是否具有原告资格，核心是要审查陈镇

安、陈灿棠对其承包地上的青苗等补偿决定或补偿协议行为的起诉期限是否已经届满。一、二审未查明前述事实，即认定陈镇安、陈灿棠与被诉强

制填土行政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妥，本院予以指正。鉴于陈镇安、陈灿棠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一、二审裁定结果并无不当，本案不予再

审。

综上，陈镇安、陈灿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陈镇安、陈灿棠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郭修江

审判员　　宋楚潇

审判员　　寇秉辉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张巧云

书记员蓝玉喜

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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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

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

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九十一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确有错误的；

（二）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未经质证或者系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

（五）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六）原判决、裁定遗漏诉讼请求的；

（七）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八）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一十六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

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

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六条2015年5月1日前起诉期限尚未届满的，适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2015年5月1日前尚未审结案件的审理期限，适用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依照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

然有效。

对2015年5月1日前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行政赔偿调解书不服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程序性规定适用修

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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